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发出通报表彰一批省级森林公安局和防火办
本报讯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近日通报表彰2004年度工作考核排名前10名的省级森林公安局(处)和森林防火办公室。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对量化考核综合排名前3位的浙江、福建、山西森林公安局和内蒙古、福建、河南省(区)森林防火办公室授予2004年度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对排名第四位至第十位(其中有并列)的河南、湖北、云南、陕西、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湖南、重庆等的森林公安局和云南、湖北、北京、山东、广东、湖南、河北、浙江等8省(市)森林防火办公室予以通报表彰。同时,对排名后3位的省(区)进行了通报批评。 

    据悉,根据《省级森林公安局和防火办工作考核办法》,对考核连续3年名列前5名的森林公安局和森林防火办公室,将分别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记集体二等功1次、国家林业局授予森林防火先进集体1次;对考核连续3年居后3名或取消参评资格的,将被通报批评,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还将建议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调整其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岗位。(本报记者)
